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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组织申报2026年
省创新战略研究定向项目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聚焦我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创新战略研究，围绕解决我省科技创新工作短板弱项、制定重点领域“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等提供决策咨询参考和智力支撑，经研究，决定启动技术合同登记、海洋科技创新等两个方向的省创新战略研究定向项目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定向项目名单
2026年省创新战略研究定向项目申报名称、推荐(申报)单位及申请资助经费限额详见下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推荐单位
	牵头承担单位
	资助经费（万元）

	1
	福建省促进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及扩大技术市场规模对策研究
	福建省创新研究院
	福建省科技成果
转化中心
	3

	2
	“十五五”福建省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
	鹭江创新实验室
	60


    二、申报及结题要求
   （一）申报单位须具有完成项目必备的人才条件和投入保障，不得有到期未验收的省科技计划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及项目负责人应保证所提供申报项目信息的真实性，并对信息虚假导致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申报单位应严格按照《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闽科规〔2022〕8号）的要求，编制科技项目经费预算（包括项目合作单位经费预算）。若省科技厅实际资助经费未达到申请额度，差额部分由项目申报单位自筹解决。
   （三）项目负责人原则上应当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以上学位，对申请的项目已有相关的研究基础，具有独立开展及组织研究工作的能力。项目负责人在项目结束时年龄原则上不超过延迟退休后的法定退休年龄。同期主持和申请的省科技计划项目原则上不超过1项（含省科技重大专项的专题项目、区域发展项目、高校产学合作项目、对外合作项目、星火项目、引导性项目、创新战略研究项目、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资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公益类科研院所基本科研项目、科技创新平台建设项目、成果转化项目、院省合作项目、协同创新平台项目、原STS项目以及中央引导地方项目等）。项目负责人及课题组成员不得是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有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记录且处罚时限未到期的情形。
   （四）为避免一题多报和重复立项，研究内容已获财政资金支持的，不得重复申报；已经申请同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省自然科学基金、省社科基金项目的负责人以及课题组成员不能以内容相同或相近选题同时申请本批次项目。
   （五）申报项目有合作单位的，应在附件中提交合作协议，协议内容一般包括：项目研究开发内容及分工、知识产权权属、经费筹措及资助经费分配等。“‘十五五’福建省海洋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定向项目应注重吸纳省内外优势研究机构作为合作单位。
   （六）获得立项的项目研究时间不超过1年，研究起始时间暂定为2026年1月15日，结束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026年12月31日。研究成果为1篇研究报告（科技报告），结题时应提供成果应用证明（须说明成果应用具体情况，并提供相关佐证材料）。
三、申报及推荐程序
申报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31日。推荐截止时间为2026年1月12日。
网上申报流程为：申报单位注册登录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信息系统(http://xmgl.kjt.fujian.gov.cn/)─项目申报─添加项目申请书─选择“创新战略研究项目”及对应定向申报指南代码─填报申请书─上传附件。                                                                       
高等院校、中央在闽事业单位和其他省直有关单位通过省级项目推荐流程进行内部审核，负责归口对申报材料进行网上推荐，并将推荐函、项目汇总表（格式下载网址：http://xmgl. kjt.fujian.gov.cn/）一式1份寄送省科技厅政策法规处（项目申请书及相关附件纸质材料无需报送）。
2026年省创新战略研究计划项目申报代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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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系方式
政策法规处：0591-87863498
技术支持部门：0591-87882011、0591-8786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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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12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